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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杭州富阳融创富春项目2020年12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融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0年12月02日提交了《杭州富阳融创富春项目2020年12月支付计划》，并于12月04日修改后重新提交，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富阳融创富春项目2020年12月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2020年12月04日提交的2020年12月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共计12笔，合计1,079.29万元。其中：开发报建费支出约422.20万元，工程款支出247.09万元，管理费支出60.00万元,营销费支出200.00万元，其他支出1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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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富阳融创富春项目月度资金使用计划（2020年12月份）

	编制：杭州富阳融驰置业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项目
	合同金额
	实际累计已付款
	本月申请金额

	开发报建费
	0.00
	
	422.20

	工程款
	0.00
	
	247.09

	管理费用
	0.00
	
	60.00

	营销费用
	0.00
	
	200.00

	往来款
	0.00
	
	0.00

	财务费用
	0.00
	
	0.00

	其他
	0.00
	
	150.00

	总计
	
	1,079.29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二、11月份资金计划使用情况
项目公司2020年11月资金支出计划703.72万元，实际资金支付12,568.28万元，其中：前期费用支出0.00万元；工程费用支出37.06万元；管理费用支出1.01万元；财务费用支出0.0034万元，往来款支出12,500.00万元。 11月资金支付均使用现金支付。11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如下表所示：
11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表
	资金
类别
	11月份资金计划申请金额（万元）
	11月份资金计划执行金额
（万元）
	月度计划资金使用率
	支出说明

	前期费用
	302.30
	0
	0
	原计划支付城市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因施工证办理未达到付款节点，暂未支付。

	工程费用
	110.10
	37.06
	33.66%
	原计划支付6笔工程款，11月支付临电施工工程款29.97万元；支付电费9.09万元（自动扣款）；其他项目未支付。

	营销费用
	50.00
	0
	0
	原计划支付营销费用50.00万元，因项目公司营销团队筹备未完成，方案未确定，暂未支付。

	管理费用
	91.32
	1.01
	1.11%
	支付采购费用1.01万元 
由于项目团队人员暂未确定，11月暂未支付工资，社保等款项。

	财务费用
	0.00
	0.0034
	
	银行手续费（自动扣款）

	往来款
	0.00
	12,500.00
	
	2020年11月27日浙江融创产城集团有限公司转入12,500.00万元，用于申请施工证开具资金证明，11月30日开具资金证明完成后，原路退回。（中航信托TCMP系统：信托经理发起审批流程现场监管人员划款）

	其他费用
	150.00
	30.22
	20.15%
	项目因相关租地合同暂未签订，故未支付租地保证金；
支付计划外配电设备保证金30.22万元（中航系统TCMP系统：现场监管人员发起审批流程现场监管人员划款。）

	合计
	703.72
	12568.28
	1785.98%
	月度计划资金使用率1785.98%包括12,500.00万往来款，实际月度计划资金使用率为9.7%


注：上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计算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加总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根据《11月份资金计划金额与执行情况对比表》显示，项目公司的资金计划与实际支付差异较大，发生计划外往来款，部分前期费用、工程款支付延迟。
三、付款情况审核说明
（1） 开发报建费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0年12月开发报建金额共计422.2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预计在12月10日前向富阳区财政局缴纳城市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住宅）55元/m²，面积为73234.2㎡，富阳区按70%征收，住宅部分预计收费281.95万元。经核查该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实际支付时以政府具体相关文件为准。
（2）预计在12月10日前向富阳区财政局缴纳城市市政基础设施配套费，收费标准（非住宅）90元/㎡，面积为3213.7㎡，富阳区按70%征收，非住宅部分预计收费20.25万元。经核查该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待实际支付时以政府具体相关文件为准。
（3）预计在12月向富春区财政局支付无证施工（未取得施工证且未办理未批先建手续）处罚120.00万元（按一标段备案合同价1%预估）。因项目公司未办理施工证提前施工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按规定最高以工程施工合同金额的2%处罚。经核查，此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以富阳区财政局开具的罚款文件为准。
经审核，我司认为资金计划表中的金额为项目公司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流程、文件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2） 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0年12月工程款、设计费支出金额共计247.09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70-2项目地块工程建设需要，为确保周边住宅房屋结果安全，委托浙江瑞邦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对所在辖区范围内建筑进行入户监测，为预防纠纷，固定证据，需进行公证，向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申请法律服务，本次保全公证收费为9,000.00元。经审查，该事项合同流程已审核完成，暂未签订，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2） 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因施工需要，计划在富阳区环保局南侧收储地块租用约12亩地，租期为三年，用于临时居住场地，以解决临时办公宿舍及食堂。预估年租金3.5万/亩，一年一付，暂定租金42万/年。另外租用金浦路沿约3亩地，用于地库施工安全，租期一年，预估年租金5万/亩，租金为15万元。经审查，两租地事项暂未签订合同，收款方为政府指定单位，收款具体单位暂时未确定。本次计划支付租金共计57万元，待总包单位签订后，在其工程款中扣回该租金。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3） 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与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于2020年11月10日签订了《富春70-2地块方案设计合同》，合同价208.86万元，合同付款条件为：合同签订10日内支付15%预付款，概念方案确认稿完成后10日内支付15%，方案阶段设计成果出图后20日内支付15%，方案阶段设计成果审批通过10日内支付15%，建筑单专业扩初设计提交合同成果并通过相关部门审核后10日内支付20%，建筑专业提供立面节点后10日内支付15%，完成最终版施工图并审图通过后10日内支付5%。根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目前已完成方案阶段设计成果并审批通过，本期拟支付预付款31.33万元（15%）、进度款93.99万元（45%），共计125.32万元，符合合同约定，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4） 依据项目公司提供资料，项目公司拟与上海天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准备签订《融创富春70-2地块建设工程 施工图设计合同》，合同价暂定为212.91万元。本期预估支付预付款21.29万元（10%）及进度款42.58万元（20%），共计63.87万元。项目公司尚未提交该合同用印，本期支付为预估金额。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函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经审核，我司认为以上付款中1、2、4项均未签订合同，为预估金额，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第3项符合合同付款条款约定，计划合理。 实际支付时，我司会严格按照相关合同付款条款严格执行，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3） 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0年12月的管理费用支出金额共计60.00万元，为员工工资及报销等费用，因项目公司正在筹备开工前工作，目前员工数量暂未确定。
经审核，我司认为12月管理费用为预估金额，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4） 营销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0年12月的营销费用支出金额共计200.00万元，因项目公司营销团队已组建完成，本期会有案名首发、临时展厅开放及筹备售楼部等活动，暂时预估销售费用为200.00万元。目前，项目公司尚未签定营销类合同，后期我司会对相关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5） 其他费用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0年12月预估需支付租地保证金150万元，项目公司拟租用临时居住场地富阳区环保局南侧收储地块及租用金浦路临时用地共计15亩，按照政府保证金缴纳要求10万元/亩，租地保证金共计150万元。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相关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四、结论：
本次杭州富阳融驰置业有限公司申报的12月资金计划包含五大项目，分别为开发报建费、工程款、管理费用、营销费用、其他费用。分类信息明确，直观，符合项目实际情况。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资金计划编制基本合理，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12月份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富阳融创富春项目组
                                                 2020年12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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